
1、 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
名称
	数量
（套）
	需求简述
	交货期
	交货地点
	是否允许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预算

	1
	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
	1
	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包括同步电机、励磁系统、CT/PT、中性点接地保护系统以及检测装置等辅助系统，保证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的完整性。其中，同步电机存在动力工况和负载工况两种运行模式。
	合同签订后7个月内
	甲方指定国内地点
	否
	1400
万元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二、总  则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则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40℃～＋50℃和相对湿度为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220V（10％）/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于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号的为关键技术参数，对这些关键技术参数的任何负偏离将导致废标。
6、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三、具体技术规格
第一包
[bookmark: Book38]1、技术规格、数量、服务要求（包括附件、图纸等）
本技术规格规定了用于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在设计、制造、检验、包装运输等环节的最低要求。厂商应根据相关技术参数，按照本规格书的要求和相应的标准规范进行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并提供良好的质量保证。
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包括同步电机、励磁系统、CT/PT、中性点接地保护系统以及检测装置等辅助系统，保证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的完整性。其中，同步电机存在负载工况和功力工况两种运行模式。
1.1公用工程条件
1.1.1 设备使用环境
	使用地点：		国内现场
	使用现场环境：	室内
	海拔：          ≤2000m
	历年平均气温：	20℃
	历年最高气温：	45℃
	历年最低气温：	-40℃
	平均相对湿度：  80%
	气压：          0.8~1.02bar（a）
抗震设防烈度：7度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0.1g
1.1.2 电源条件
	电源电压：AC 10kV（±10%），电源频率：50Hz，频率波动范围：50±1Hz
	低压电源：AC 380V（±10%）、50Hz，频率波动范围：50±1Hz
1.1.3 除非另有说明：投标方所供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适用于气温为-40℃~+50℃和相对湿度为90%以下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电源AC10kV和220/380V（±10%）/50Hz、气温-15℃~+40℃和相对湿度小于80%的环境条件下能够连续正常运行；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1.1.4 冷却水条件
	水质：工业净化水
	冷却水温度：≤33℃
	进水压力：0.4~0.6MPa
1.2遵守标准
1.2.1文本规定投标方向甲方提供的设备在设计、制造、采购、检验、试验、调试、验收、质保等环节及服务的最低要求，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中的同步电机、励磁系统、CT/PT、中性点接地保护系统以及检测装置等辅助系统的制造、验收应遵守最新的国家、行业以及有关安全和环保等强制性标准要求，并参考IEC标准，所引用的标准如遇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投标方提供满足不仅限本文列出的标准和规范要求的高质量产品及服务。
1.2.2 电机技术标准
GB755				《旋转电机定额和性能》
GB997				《电机结构及安装型式代号》
GB10068				《旋转电机振动测定方法及限值》
GB10069            《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GB/T20160			《旋转电机绝缘电阻测试》
GB/T1029			《三相同步电机试验方法》
GB/T1993            《旋转电机冷却方法》
GB/T7064		     《隐极同步发电机技术要求》
GB/T4772            《旋转电机尺寸和输出功率等级》
GB/T4942            《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
GB/T17948           《旋转电机绝缘结构功能性评定》
GB/T20113           《电气绝缘结构（EIS）热分级》
GB/T20835-2007      《发电机定子铁心磁化试验导则》
GB/T21211           《旋转电机等效负载和叠加试验技术》
GB/T20140           《透平型发电机定子绕组端部动态特性和振动试验方法及评定》
GB/T8445            《三相同步发电机负序电流承受能力试验方法》       
JB/T10098            《交流电机定子成型线圈耐冲击电压水平》
JB/T1271             《交、直流电机轴锻件技术条件》
JB/T6229-2005       《透平发电机转子气体内冷通风道检验方法及限值》
JB/T2728-2008       《电机用冷却器》
JB/T8446            《隐极式同步发电机转子匝间短路测量方法》
IEC60034-1          《旋转电机第一部分——额定值和性能》
IEC60034-3          《旋转电机第三部分——发电机的特殊要求》
IEC60034-5          《旋转电机防护等级》
IEC60034-6          《旋转电机冷却方法》
IEC60034-7          《安装、结构型式及接线盒位置》
IEC60034-8          《旋转电机转向及端子标记》
IEC60034-9          《旋转电机噪声限值》
IEC60034-12         《旋转电机再启动特性》
IEC60034-14         《旋转电机机械振动》
DL/T1049-2007       《发电机励磁系统技术监督规程》
1.2.3 励磁系统技术要求
GB755-87 			《旋转电机基本技术要求》
GB/T7409.1-3			《同步电机励磁系统》
JB/T7784-2006        《透平同步发电机用交流励磁机技术条件》
GB/T12667-1990      《同步发电机半导体励磁装置总技术条件》
1.2.4 有关标准
JB/T1329-91         《汽轮机与汽轮发电机连接尺寸》
JB/T10585-1989      《汽轮发电机组中心标高与安装尺寸》
HG/T20592			《钢制管法兰(PN系列)》
1.3 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系统技术要求
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包括同步电机（以下简称主机）、励磁系统、CT/PT、中性点接地保护系统以及检测装置等辅助配套系统。
#1.3.1 主机作为负载运行时，与汽轮机耦合运行，使得汽轮机轴功产生电能；作为动力输出时，与压缩机耦合运行，为压缩机试验提供动力输出。主机采用双轴伸接口，每天启停两次，且电机轴承不产生有害变形。在机械上能承受的启动次数不小于10000次。作为动力输出工况时，能够承受的最短启动时间（从转速为0到额定转速工况）不超过60s。（设备调试阶段，电机满足每天调试冲转次数不低于8次。）
★1.3.2 主机作为负载运行时，应运行在50Hz，额定转速3000rpm（1.2倍超速下不损坏），主要参数如下：
1) 发电机额定功率：			105MW
2) 额定功率因数：				0.85
3) 额定出口电压：				10.5kV
4) 频率：						50Hz
5) 相数：						3 
6) 旋转方向：					从气机向发电机看，逆时针
7) 绝缘等级：					F级（温升按B级考核）
主机作为动力输出运行时，其运行方式是变频启动，工频运行，转速为3000rpm，额定功率为105MW，额定功率因数为1，可在功率因数0.9（滞后）～-0.9（超前）之间内正常运行。主机在功率因数为1是静过载能力≥1.5，在功率因数0.9时，静过载能力≥1.6.
#1.3.3 主机使用寿命不低于30年，发电机的可用率不低于99%，强迫停机率小于1%。
★1.3.4 主机作为负载运行时功率因数可调范围：-0.95~0.8（在额定电流以下运行）。在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温升等指标满足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主机在不同功率因数下的最大出力不低于表格中数值：
	功率因数
	0.8
	0.85
	0.9
	0.95
	1.0
	-0.95

	最大出力/MW
	≥103
	≥110
	≥115
	≥120
	≥125
	≥110



主机作为动力输出运行时，功率因数可调范围时0.9～-0.9。主机功率因数在0.9~-0.9区间变化时，主机输出功率都不小于105MW，此时电流会超过主机作为动力输出时的额定电流，在该系列变工况运行时，温升、振动等指标满足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
1.3.5 噪声：距离外壳1米，高1.2米处，噪声不超过90dB。
★1.3.6 主机各部位允许振动值
主机在所有稳定运行工况下（转速为额定值）运行时，在轴承座上测得的振动限值（速度），≤3.8mm/s，轴振相对位移限值（峰-峰值）：≤50μm。在通过临界转速时轴承座振动限值应不大于11.8mm/s。临界转速应避开额定转速的±10%。
主机定子铁芯和机座端盖的自振频率避开基频和倍频的±10%以上。
主机定子绕组端部的自振频率应保证避开基频和倍频的+15%、-10%，以防止产生共振。
冷态下端部绕组模态试验的椭圆型固有振动频率及端部绕组中的鼻端、引线、过渡引线的固有振动频率合格的范围为fz≤95Hz，fz≥110Hz。
#1.3.7 主机冷却方式采用空水冷，在额定工作方式连续运行，冷却介质为+40℃时的允许温升或温度限值为：
定子绕组温升限值不得超过85K；
转子绕组温升限值不得超过90K；
定子铁心温升限值不得超过80K；
轴承的回油温度不得超过65℃；轴瓦的温度不超过80℃；
1.3.8 主机温度检测
a.	热电阻采用Pt铂电阻并采用三线制，接地温度计采用双金属温度计；
b.   定子铁心设置不小于6个双支绝缘性热电阻测温元件；各轴承上装设测量油温的温度计和双支式热电阻；各轴瓦上装设双支式热电阻测温元件；	
c.	每相定子绕组放置不小于2只测温铂热电阻Pt100（双支），在定子进、出风口处各装设热电阻测温元件2个，同时定子进出风口分别设置2只就地温度计；
d.	所有测温元件引线端子引接至辅助接线盒内，辅助接线盒盖子内侧粘贴有测温元件引线端子编号图，方便用户二次仪表接线。
1.3.9 主机应装设自动监测装置并留有测点位置，对主机的振动、各测点温度、冷却、润滑介质参数等的测量，必须配有满足监控系统控制所需的一次仪表和设备（除热电阻外，所有一次仪表都需转换成4-20mA信号），并在甲方DCS操作系统中实现监视功能。
#1.3.10 主机在额定电压和转速下，其空载线电压波形正弦性畸变率不超过5%，其线电压的电话谐波因数应不超过1.5%。主机具有一定的短时过负荷能力，能承受1.5倍的额定定子电流历时30s，而不发生有害变形及接头开焊等情况。
#1.3.11 主机应能承受一定的稳态和暂态负序电流的能力。当三相负载不对称，且每相电流应不超过额定定子电流（IN），其负序电流分量（I2）与额定电流IN之比不低于10%。当发生不对称故障时，故障允许运行的（I2/IN）2t不低于10s。
★1.3.12 主机作为负载运行时，在额定冷却工况下，电压变化范围在±5%、频率偏差±2%范围内，主机应能带额定负荷，功率因数为0.95（超前）长期连续运行，各部件温度和温升不超过最高允许值。
#1.3.13 主机作为负载运行时，异常运行工况：主机绕组应能承受由于短路、系统暂态和超速情况下引起的短路发热和机械应力，且不会产生有害变形。
主机磁场绕组应在额定负载时承受下列磁场短时过电压，并不发生有害变形。
	时间（s）
	10
	30
	60
	120

	额定磁场电压（%）
	208
	146
	125
	112


主机电枢绕组应能承受下列短时过负荷运行，并不发生有害变形。
	时间（s）
	10
	30
	60
	120

	电枢电流（%）
	≥218
	≥150
	≥127
	≥115



主机应能承受高压线路单相重合永久故障引起的冲击。
失步运行能力：当主机带励磁失步时，如振荡中心位于主机升压变压器组以外并且振荡电流低于主机出口短路电流的60%-70%时，允许振荡持续时间为5-20个振荡周期。
当汽轮机的主汽门关闭时，在正常励磁工况下，允许运行的时间不小于60s。
失磁异步运行：主机失磁后应在60s内将负荷减至0.6倍额定功率；在90s内减至0.4倍额定功率。总的失磁运行时间不超过15min。
异频运行特性：发电机组异频运行能力应能符合下列表中所列的要求：
	频率
（Hz）
	允许时间

	
	每次（sec）
	累计（min）

	51.0～51.5
	＞30
	＞30

	48.5～51.0
	连续运行

	48～48.5
	＞300
	＞300

	47.5～48.0
	＞60
	＞60

	47.0～47.5
	＞10
	＞10


要求采用适当措施防止产生有害轴电流和轴电压，并在转子合适地方接地。同时轴电压和轴电流信号要有对外接口，方便用户提取轴电压和轴电流信号。
主机具备承受误并列的能力。
主机应能在1.2倍额定转速下运行2分钟没有损伤；在过电流（1.5Ie）下运行时间不小于15s。
#1.3.14 主机在额定功率因数下，电压变化范围为±5%，频率变化范围为±2%时，能连续输出额定功率。
#1.3.15 定子绕组在冷态下，任何两相直流电阻之差，在排除由于引线长度不同而引起的误差后应不超过其最小值的1.5%。
1.3.16 主机应配置防潮电加热器，以防结露。
★1.3.17 主机短路比不低于0.5。
#1.3.18 主机短路比大于0.6.
★1.3.19 主机冷却器换热水温差≥10℃。
#1.3.20 主机冲片轧制方向合理，硅钢片材质为230或优于230。
1.3.21  主机配振动传感器4套（包括前置器和10米延长线）。
#1.3.22 主机作为功力输出运行时，采用的是变频启动方式，主机设计必须满足变频启动的要求，并提供变频器设计需要的主机参数。
★1.3.23 主机的直轴超瞬态电抗Xd”（饱和值）不小于18%。
1.4 励磁系统
1.4.1   励磁采用无刷励磁系统或静止励磁系统，投标方提供一套完成的励磁系统及自动电压调节系统，满足主机作为发电机和电动机工况运行，励磁系统可以是一套共用系统，也可以是两套独立系统，但都能自动与主机运行模式匹配。
#1.4.2 励磁系统设备应能保证主机安全、稳定、连续、可靠运行，因励磁系统故障引起的主机强迫停运率不大于0.25次/年。励磁系统强制切除率不大于0.1%。自动电压调节器保证投入率不低于99%。具有短时过载能力，强励倍数≥1.8，允许强励时间≥20s。
#1.4.3 励磁系统应具有高起始响应比（HIRR），励磁系统响应比，即电压上升速度，不低于2倍/秒。为高起始响应，其响应时间上升值不大于0.1秒，下降至不大于0.15秒。保证在0.1秒内励磁电压增长值达到顶值电压和额定电压差值的95%。
#1.4.4 当主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流不超过其额定电压和电流的1.1倍时，励磁系统保证连续运行。励磁系统的短时过负荷能力应大于发电机转子绕组短时过负荷能力。
#1.4.5 阶跃响应：在空载额定电压下，当电压给定阶跃响应为±5%时，主机超调量不大于30%，振荡次数不超过3次，主机定子电压的调整时间不超过5秒。
#1.4.6 用自动励磁调节器使发电机自动零起升压时，主机电压超调量不大于额定值的15%，调节时间不大于10秒，振荡次数不超过3次。
#1.4.7 自动励磁调节器的调压范围，主机空载时能在20-110%额定电压范围内稳定平滑调节，整定电压的分辨率不大于额定电压的0.5%。手动调压范围，下限不得高于主机空载励磁电压的20%，上限不得低于主机额定励磁电压的110%，在全部调压范围内保证稳定地平滑调节。
#1.4.8 主机电压调差率范围不小于±10%。调差率的整定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在全程内均匀分档。
#1.4.9 电压频率特性，当主机空载频率变化±1%时，其端电压变化不大于0.25%额定值。在主机空载运行状态下，自动励磁调节器的调压速度，不大于1%额定电压/秒；不小于0.3%额定电压/秒。主机电压控制精度（从空载到满载电压变化）不大于1.0%的额定电压。
#1.4.10 采用两路完全相同的自动励磁调节器（AVR）并联运行，从测量回路到脉冲输出均完全独立。正常运行时，一个通道工作时，另一个处于热备用状态，通道之间的切换既可自动完成，也可手动完成。当其中一个通道发生故障而退出运行时，仍能满足包括强励在内的所有工况要求，并且能无扰动地切换到备用通道。手动励磁单元还能作为励磁装置和发变组试验，包括发电机零起升压之用。
1.4.11 整流装置的交直流电源侧均应设置相应的过流、过压保护。每柜交直流侧设浪涌吸收措施抑制尖峰过电压，并设有良好的抑制换向过电压的措施。当电力系统近端发生对称或不对称短路时，励磁系统应能保证正常工作。励磁设备应能经受主机任何故障和非正常运行而不损坏；装置具有抗干扰能力（以高频保护为准）。主机子回路装设有过电压保护，其动作电压的分散性不大于±10%。励磁装置能耐承受直流侧短路故障、主机滑极、异步运行等工况而不损坏。
1.4.12  AVR调节器采用全数字式给定，其调节性能可靠，可显示参考电压及反馈电压等。AVR还提供过励磁限制，低励限制等报警及监视系统，PSS电力系统稳定器附件单元。
1.4.13 自动励磁调节器有与DCS或其他控制设备的硬接线连接的接口。主机励磁绕组电流、电压采用间接测量法，监视励磁回路电流及转子电压。提供励磁电压及励磁电流的变送器，其中励磁电流提供2路4~20mA输出，励磁电压提供2路4~20mA输出。
#1.4.14 当主机作为动力输出工况运行时，励磁系统应与变频器匹配功能，使装置兼具变频启动变频运行和变频启动工频运行的要求，支持变频至工频的上切操作和工频至变频的下切操作。同时，当电动机功率在500kW以上时能够实现恒功率因数运行。
#1.4.15自动励磁装置具备下列功能（不限于）：
发电机机端恒定电压调节
正负调差和调差率大小选择
欠励限制
过励限制
恒励磁电流控制
整流柜中熔断器快速熔断、风机故障报警指示
V／Hz限制
励磁用电压互感器熔丝熔断的检测和保护
零起升压
发电机空载过压保护
软件数字整定和比较功能
双通道自动跟踪、自动切换
电源、硬件、软件故障自检测和处理功能并具有故障录波功能
具有ECS接口的通信功能及在线显示及修改参数的能力，接口形式满足相应ECS要求
发电机恒无功运行
发电机恒功率因数运行
PSS附加控制
PT断线保护
自动无功补偿
1.4.16 监视
1）励磁系统至少装设下列故障及动作信号：
电压互感器断线保护动作信号；
励磁控制回路电源消失信号和励磁调节装置工作电源消失信号；
励磁调节装置故障信号；
稳压电源消失或故障信号；
触发脉冲消失信号；
调节通道自动切换动作信号；
强励动作信号；
低励限制动作信号；
过励限制动作信号；
电压/频率比率限制动作信号；
2）励磁系统有表明运行状态的信号，如励磁调节装置方式选择、通道选择、PSS投切、励磁给定增减及通道跟踪平衡状态等。
3）励磁系统向远方控制中心提供必要的测量信号、状态信号、报警和故障信号。其中，模拟量信号应为有源DC 4～20mA量；开关量应为无源的独立的干结点信号，状态、报警和故障信号均应为独立的，不应有公用结点。能向机组DCS系统送出励磁电压、励磁电流的4～20mA DC量和励磁输入开关、励磁输出开关、交流电源开关的无源常开接点。
4）励磁装置设有励磁电压和励磁电流变送器和表计，其测量精度应不低于0.5级。
1.4.17 励磁系统方案
励磁系统提供方需要有相应业绩，且最终励磁方案和提供方需要甲方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
1.5 性能保证
★1.5.1 投标方必须提供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系统八个考核点的效率保证值：主机作为动力输出工况时，额定功率因数1下25%、50%、75%、100%额定负荷时的效率保证值；主机作为负载工况时，额定功率因数0.85下25%、50%、75%、100%额定负荷时的效率保证值。
★1.5.2主机出厂需做型式试验，投标方向招标方提供试验过程的原始数据以及详细的型式试验报告。作为负载运行，在功率因数为0.85时，测定负荷率为25%、50%、75%以及100%下的效率值（空载短路试验）。作为动力输出运行，在功率因数为1时，测定负荷率为25%、50%、75%以及100%下的效率值（空载短路试验）。效率测量采用“GB/T 1029 三相同步电机试验方法”中的间接法。在空载短路测量试验中，各个负荷率考核点的电流与电压为实测值，不能根据插值计算。
★1.5.3主机作为动力输出工况时，额定功率因数1下25%、50%、75%、100%额定负荷时的效率保证值分别不低于 96.7%、98.1%、98.5%和 98.7%；主机作为负载工况时，额定功率因数0.85下25%、50%、75%、100%额定负荷时的效率保证值分别不低于96.6% 、98.0%、98.3%和 98.5%。（注：主机作为动力工况效率计算方式：效率=输出轴功/全部输入电能；主机作为负载工况效率计算方式为：效率=（主回路输出有功功率/（输入轴功+主机需要的其余输入电能））。
1.6 试验、检查、监造
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中的电机、励磁系统、空冷系统、CT/PT、中性点接地保护系统以及检测装置等辅助系统在制造厂内制造过程中，招标方有权派代表对相关过程进行监造。设备出厂前在制造厂内应进行检测试验；到现场安装后应进行交接验收试验。在制造厂内的检测试验和现场安装后的交接、验收试验依据GB/T7064进行。试验、检查、监造项目详见下表，表内项目可视具体情况增减，最终版本需经过采购方确认。其中，监造方式包括文件见证、现场见证和停工待检等，即R点、W点、H点、I点。R点：投标方提供检验或试验记录或报告的项目，即文件见证。W点：招标方监造代表参加的检验或试验项目，检验或试验后投标方提供检验或试验记录，即现场见证。H点：停工待检。投标方在进行到该点时必须停工等待招标方监造代表参加的检验或试验项目，检验或试验后投标方提供检验或试验记录。I点：招标方监造代表在投标方制造厂内进行的复查、抽检、试验及金属焊接的无损探伤等。上述工作均应在投标方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主机监造(检验)和性能验收试验主要项目
	序号
	监检部套
	监造(检验) 内容
	厂内
	工地

	一
	转轴及槽楔
	1.  原材料质保书
	R
	R

	
	
	2.  机械性能试验
	R
	R

	
	
	3.  转轴探伤
	R
	R

	
	
	4.  应力试验
	R
	R

	
	
	5.  导磁率测定
	R
	R

	
	
	6.  锻件化学成份分析
	R
	R

	
	
	7.  关健部位加工尺寸及精度
	W
	R

	二
	槽楔
	1.  原材料质保书
	R
	R

	
	
	2.  机械性能试验
	R
	R

	
	
	3.  化学成分分析
	R
	R

	三
	护环
	1.  原材料质保书
	R
	R

	
	
	2.  机械性能试验
	R
	R

	
	
	3.  化学成分分析
	R
	R

	
	
	4.  超声波探伤
	R
	R

	
	
	5.  应力试验
	R
	R

	
	
	6.  加工尺寸及精度
	W
	R

	四
	风叶
	1.  原材料质保书
	R
	R

	
	
	2.  超声波探伤
	R
	R

	五
	集电环
	1.  原材料质保书
	R
	R

	
	
	2.  机械性能试验
	R
	R

	
	
	3.  化学成分分析
	R
	R

	
	
	4.  探伤报告
	R
	R

	
	
	5.  加工尺寸及精度
	R
	R

	六
	转子铜线
	1.  原材料质保书
	R
	R

	
	
	2.  机械性能试验
	R
	R

	
	
	3.  化学成份分析
	R
	R

	
	
	4.  导电率测试
	R
	R

	七
	硅钢片
	1.  原材料质保书
	R
	R

	
	
	2.  单耗测试
	R
	R

	
	
	3.  冲片轧制方向、漆膜及毛刺抽查
	W
	R

	八
	定子铜线
	1.  原材料质量保证书
	R
	R

	
	
	2.  机械性能试验
	R
	R

	
	
	3.  化学成份分析
	R
	R

	
	
	4.  导电率测试
	R
	R

	九
	转子
	1.  槽楔及槽衬检查
	W
	R

	
	
	2.  转子绕组下线及焊接检查
	W
	R

	
	
	3.  绕组交流耐压试验
	W
	R

	
	
	4.  绕组冷态直流电阻测定
	W
	W

	
	
	5.  交流阻抗的测定
	W
	W

	
	
	6.  超速试验
	H
	W

	
	
	7.  动平衡时轴及轴承振动值
	H
	W

	
	
	8.  动态波形法测转子匝间绝缘
	W
	W

	
	
	9.  轴瓦着色检查
	R
	R

	十
	定子
	1.  线圈尺寸、形状、绝缘检查
	W
	R

	
	
	2.  铁芯尺寸及压紧量检查
	W
	R

	
	
	3.  测温元件埋设情况
	W
	R

	
	
	4.  绕阻冷态直流电阻
	W
	W

	
	
	5.  线圈焊接检查
	W
	R

	
	
	6.  铁芯损耗发热试验
	W
	R

	
	
	7.  绕组直流耐压及泄漏电流
	W
	W

	
	
	8.  绕组交流耐压试验
	W
	W

	
	
	9.  绕组气流量试验 
	W
	W

	
	
	10. 绝缘装配及连接
	W
	R

	
	
	11.  绕组绝缘介质损失角测定
	W
	R

	十一
	整机
	1. 冷却器水压试验
	W
	R

	
	
	2. 绕组、检温计、轴承的对地绝缘电阻和绕组相互间的绝缘电阻
	W
	W

	
	
	3. 定子出线端耐电压试验
	W
	W

	
	
	4. 噪声试验
	W
	W

	
	
	5. 轴电压试验
	W
	W

	
	
	6. 电话谐波因数
	W
	R

	
	
	7. 电压波形畸变率
	W
	R

	
	
	8. 轴承出油和轴瓦温度
	W
	R

	
	
	9. 不平衡负荷能力
	W
	R

	
	
	10. 电抗和时间常数
	W
	R

	
	
	11. 空载特性试验
	W
	W

	
	
	12. 稳态短路特性试验
	W
	W

	十二
	励磁系统
	1.  原材料、原器件质量保证书
	R
	R

	
	
	2.  励磁系统各部件绝缘试验
	W
	W

	
	
	3.  励磁调节装置各单元特性测定
	W
	W

	
	
	4.  控制保护信号模拟动作试验
	W
	W

	
	
	5.  励磁调节装置总体静特性测定
	W
	W

	
	
	6.  励磁系统部件温升试验
	W●
	R

	
	
	7.  手动励磁控制单元调节范围测定
	W
	W

	
	
	8.  自动电压调节器调节范围测定
	W
	W

	
	
	9.  调差率测定或检查
	W
	W

	
	
	10.  静差率测定
	W●
	W

	
	
	11.  励磁调节装置调节通道切换试验
	W
	W

	
	
	12.  强励电压倍数及电压响应时间测定
	W●
	W

	
	
	13.  励磁控制系统电压/频率特性
	W
	W

	
	
	14.  发电机空载电压给定阶跃响应试验
	W
	W

	
	
	15.  发电机零起升压试验
	W
	W

	
	
	16.  PSS试验
	W●
	W

	
	
	17.  电压分辨率测定
	W●
	R

	
	
	18.  主机灭磁试验
	W
	W

	
	
	19.  主机起励试验
	W
	W

	
	
	20.  主甩负荷试验
	W●
	W

	
	
	21.  功率整流装置输出尖峰电压测量
	W●
	W

	
	
	22.  励磁系统模型和参数的确认试验
	W●
	W

	
	
	23.  励磁调节装置的仿真试验
	W●
	R


[bookmark: _Toc211758816][bookmark: _Toc211757960][bookmark: _Toc292782944][bookmark: _Toc211758542]注：标有“●”项可以同型机文件见证可以满足本文件相关要求。
1.6.1 主机的工厂试验应包括如下，但不限于此：
a. 主机绕组、RTD、轴承和密封环的对地绝缘电阻及绕组间绝缘电阻的测量；
b. 主机各绕组在冷态下直流电阻的测定；
c. 主机空载特性和稳态短路特性的测定；
d. 主机温升试验；
e. 效率测量；
f. 短时过电流试验；
g. 电压波形正弦畸变率和电话谐波因数（THF）的测定；
h. 转子动平衡和超速试验（在120％额定转速下两分钟）；
i. 交、直流耐电压试验（其标准由卖方提出并征得招标人同意）；
j. 短时升高电压试验；
k. 机械检查，轴承油温和振动的测定；
l. 定子铁芯损耗和发热试验；
m. 不同转速励磁绕组交流阻抗测定；
n. 主机绕组电抗和时间常数测定；
o. 励磁系统试验。
[bookmark: _Toc211758543][bookmark: _Toc211757961][bookmark: _Toc211758817][bookmark: _Toc292782945]1.6.2 主机现场试验将按国标和IEC标准进行，应包括下列试验，但不限于此：
a. 主机绕组、RTD、轴承和密封环的对地绝缘电阻，绕组相互间的绝缘电阻的测量；
b. 主机空载特性和稳态短路特性的测量；
c. 主机温升试验；
d. 主机各绕组在冷态下直流电阻的测量；
e. 交、直流耐电压试验（其标准由卖方提出并征得招标人同意）；
f. 测量励磁机顶值电压，并进行短时升高电压试验（如有）；
g. 主机冷却系统检查及试验；
h. 测量轴两端间电压和轴对地电位；
i. 机械检查，测量轴承油温和轴承振动等；
j. 不同转速下励磁绕组交流阻抗测定；
k. 交流励磁机磁性间隙测量（如有）；
l. 主机有功－无功（P－Q）出力试验；
m. 主机惯性时间常数测量；
n. 主机无功吸收能力试验；
o. 各轴段扭振固有频率试验；
p. 励磁系统试验。
★1.7供货范围
投标方供货范围为一套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包括同步电动发电机、励磁系统、CT/PT系统、中性点接地保护系统以及检测装置等辅助系统等，投标方保证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的完整性。其中，同步电机存在动力工况和负载工况两种运行模式。供货清单如下列表格所下（包括但不限于）：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主机

	1
	同步电机
	1
	台
	

	2
	励磁系统
	1
	套
	保证功能完整性

	4
	轴振动传感器
	4
	个
	附10米延长线及前置器

	5
	CT/PT系统
	1
	套
	

	6
	中性点接地保护系统
	1
	套
	

	7
	轴瓦温度传感器
	1
	套
	

	8
	冷却器及附件
	1
	套
	包括冷却水接口配对法兰等

	9
	双通道微机励磁调节系统
	1
	套
	

	10
	转子接地检测信号装置
	1
	个
	

	11
	测温装置
	1
	套
	

	12
	地脚螺栓、配对法兰连接件及安装附件
	1
	套
	

	随机工装

	1
	转子抽装及其他专用工具
	1
	套
	

	2
	励磁系统调试工具
	1
	套
	

	3
	气隙塞尺
	1
	套
	测量主机气隙用

	备品备件

	1
	轴瓦
	1
	套
	

	2
	轴承座油封
	1
	套
	

	3
	旋转整流二极管
	4
	只
	正反各两只

	4
	轴承测温元件
	2
	只
	

	5
	轴承用绝缘件
	1
	套
	

	6
	拆装更换用零件
	1
	套
	

	7
	继电器
	1
	套
	每种规格一个

	8
	控制熔丝
	1
	套
	

	9
	AVR电源模块
	1
	套
	

	10
	接地检测用电刷
	3
	只
	

	11
	电刷
	1
	套
	静态励磁方式提供



1.8 投标方提供工程设计图纸和资料的要求
1.8.1 提供下列工程设计图纸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型式试验报告
提供主机在功率因数0.8、0.85、0.9以及1.0下效率设计曲线（负载和动力工况均需提供）
主机总装配图
主机出力图
主机电控系统图
定子测温元件布置图
主机外形尺寸图，包括机座、端盖尺寸图
转子绕组接线图
定子冷却器仪表设备布置图、电气原理图、端子出线图
主机转子拆装图及说明
整体运输尺寸图
主机数据
主机运行出力图
励磁系统外形图（含励磁调节屏、功率屏、灭磁屏等）
励磁系统原理图
励磁调节器原理图、控制回路图、安装接线图
励磁调节器组装图
空气冷却器及冷却器装配图
空气冷却器及冷却器水路布置图
励磁特性曲线
励磁系统说明书
灭磁装置原理图，安装接线图
主机及其他部件使用说明书
转子锻件、护环锻件及其他重要材料检验报告
出厂试验报告合格证
交货明细表
主机本体及冷却密封系统说明书及联锁保护条件和其他控制要求
各项参数正常值、报警值以及保护动作值
主机本体线圈、铁心测量元件布置图及引出接线盒电气接线图
随主机配供的盘、箱、柜的外形尺寸、盘内及盘面布置图、盘内端子排出线图以及电源容量
随主机配供的仪表、控制设备安装使用说明书
施工、调试、试运、机组性能试验和运行维护所需的技术资料
检验记录、试验报告及质量合格证等出厂报告
备品备件配置清单
备注：纸质版资料10份，所有纸质版资料提供电子版材料一份。其中，图纸的电子版格式为CAD版本。
1.8.2按照技术文件的要求，而文件明细中未列出的技术文件，投标方应予提供，份数按照明细表要求。其它说明上述图纸资料可在签定合同时增减、调整、确认。
★1.9质量保证
动力测试系统试验件系统中电机、励磁系统以及相关附件的质保期为性能验收合格后24个月。在此期间，投标方应对设备正常操作运行中出现的生产制造质量问题负责处理，并承担所有的费用。
1.10 安装调试
1.10.1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对必需的安装准备条件，投标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1.10.2 投标方负责主机及相关附件的安装、调试，并对试运行进行技术指导。在接到买方要求派人员到现场的通知后，必须在2个工作日内人员到达现场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安装、调试期间食宿费用由投标方自理。
1.10.3在买方指定现场安装调试时，由投标方提供的产品引起的系统故障，投标方负责免费维修调试直至问题解决。
1.11 培训
1.11.1 投标方提供的培训是指涉及设备的基本原理、安装、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技术培训。
1.11.2 培训在工作现场进行所需的所有费用均由投标方承担，包括培训费、旅费、食宿费、场地费、培训资料费等。投标方需在提交的技术文件中提出培训方案，培训时间可结合指导安装的时间安排进行。
1.12 其它
1.12.1本招标文件中所引用的外购件供应商品牌供投标人参照，投标人可选择“品质不低于”的其他品牌产品，且满足技术要求，并详细说明理由。
1.12.2投标人中标后根据本招标文件、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澄清文件、相关标准规范与招标人签订订货技术协议和商务合同。
1.12.3设备质保期满后，投标人免费对该设备标定、检测、调整，使设备达到双方签订技术协议的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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